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发布须知

四川建设网是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定的全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发布招标公告的唯一网络媒体。在四川建设网发布招标公告，按以下规定和程序办理：

    一、发布招标公告事宜由四川建设网负责，全省各地代办机构均可办理，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可就近选择。

    二、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须向四川建设网或代办机构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项目批准文件的复印件（代理机构还须提供委托文件）等资料。
招标公告发布所需准备资料：
自行招标

1、 项目立项、核准文件(复印件)

2、 招标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 招标文件备案资料(复印件)

4、 招标公告文本（每页均需加盖公章或骑缝章）并提供电子文档


委托招标
1、项目立项、核准文件(复印件)

2、招标人与招标代理机构签订的委托合同，并已在核准部门备案(复印件)

3、招标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4、招标代理机构的招标代理资质证(复印件)

5、招标文件备案资料(复印件)

6、招标公告文本（每页均需加盖公章或骑缝章）并提供电子文档

上述材料不齐全者，不予办理。

    三、经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函[2004]22号文批准，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四川建设网发布招标公告，须缴纳招标信息服务费人民币2000元整。
    用户在四川建设网办理发布招标公告发布手续，如采取缴纳现金形式，在四川建设网财务部办理相关手续，以开具发票时间为服务开始时间；如采取银行电汇、转账以及其他形式付款者，请将银行回单或其他汇款凭据传真至四川建设网，以收到传真件时间为服务开始时间，发票将在款到后以挂号邮寄方式寄至用户。
    用户在代办机构办理手续时，应向代办机构提供向四川建设网付款的银行回单或其他汇款凭据复印件。代办机构向用户开具预收费收据，并以此时间作为服务开始时间，在款到后将发票以挂号邮寄形式寄至用户。

    四、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应在四川建设网或代办机构领取《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发布书》（含《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发布委托书》、《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发布表》），按规定填写并加盖公章后将《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发布委托书》和《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发布表》第二联送交四川建设网或代办机构。

    五、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自行准备招标公告文本。拟发布的招标公告文本出现下列情况者，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及时予以更正，补充或调整。
    1、字迹潦草、模糊、无法辨认的；
    2、未载明招标人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投标截止日期以及获取招标文件办法等事项；
    3、无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
    4、在两家以上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公告内容不一致的。

    六、四川建设网和各地代办机构负责完成公告文本录入并添加至建设网后台的工作，并将载有该招标公告文本内容的《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审核发布许可书》送交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审核认可，经确认无误并签章后上网发布。

    七、招标公告发布日期为从正式收到招标公告文本之日起七日内开始，至投标截止日期结束。

    八、四川建设网及各地代办机构自服务开始时间起一周内完成上网发布，如因用户自身原因造成延误，发布时间顺延。

    九、招标完毕后，招标公告将在四川建设网归档入库。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凭《四川建设网招标公告审核发布许可书》或复印件查询。

    十、四川建设网负责在招标公告发布的同时，将招标公告抄送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定的招标行政监督网络。

    十一、四川建设网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汤小姐  杨先生
    联系电话：(028) 85581502
    邮 箱：zbgg@sccin.com
    传 真：(028) 85581502
    邮 编：610041
    地 址：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64号5楼办事大厅
    户  名：四川建设网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成都市农行武侯新蓉支行

账  号：821801040000810

